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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掌握要约 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。 要约

的构成要件是：要约人以订立合同为目的向相对人所作的意

思表示；要约内容具体确定；要约应表明一旦受要约人承诺

，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（合同即告成立）。 注意区分

招标与投标。 要约的方式包括书面形式、口头形式和行为三

种。 书面形式的要约（包括数据电子文件到达特定系统）自

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；口头形式的要约自受要约人了解要约

内容时生效。 要约可以撤回（要约生效前），也可以撤销（

要约生效后），但当要约人确定了承诺期限或已明示不可撤

回以及受要约人有理由认为不可撤回并已作了履约准备工作

时，要约不得撤销。注意区分撤销与撤回。 例：1．某开发

商通过信函的方式向另一城市某承包商提出双方订立某项合

同的意思表示及合同的具体条件，但当承包商还未接到信函

时，开发商就打电话通知对方取消该合同事宜，则开发商的

行为属于（ A ）。 A.要约的撤回 B.要约的失效 C.要约的撤销

D.要约的消灭 2．某开发商通过信函的方式向某承包商提出

双方订立某项合同的意思表示及合同的具体条件，当对方接

到信函准备承诺时，开发商又打电话通知对方取消该合同事

宜，则开发商的行为属于（ C ）。 A.要约的撤回 B.要约的失

效 C.要约的撤销 D.要约的消灭 当要约人依法撤销要约或拒绝

要约的通知到达要约人，或者期限届满而受要约人未作出承

诺以及受要约人对要约内容作了实质性改变（视为新要约）



时，要约失效。此外，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

的意思表示，与要约是不同的。 2．掌握承诺 承诺是受要约

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，承诺应由受要约人向要约人在规定

期限内作出，其内容应当与要约一致，其方式应符合要约的

要求，否则承诺无效。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。 不同方式的要

约，承诺的期限不同。 ①要约以对话方式作出的，应当即时

作出承诺，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； ②要约以非对话方式

作出的，承诺应当在合理期限到达。” 承诺超期和承诺延误

的背景和效力都不相同。 承诺超期 承诺[主观原因]的超期，

是指受要约人主观上超过承诺期而发出的承诺。迟到的承诺

，要约人可以承认其效力，但必须及时通知受要约人，因为

如果不及时通知受要约人，受要约人也许会认为承诺并未生

效或者视为自己发出了新要约而希望得到要约人的承诺。 承

诺延误 是[客观原因]指承诺人发出承诺后，被外界原因而延

误到达。“受要约人在承诺期限内发出承诺，按照通常情形

能够及时到达要约人，但因其他原因承诺到达要约人时超过

承诺期限的，除要约人及时通知受要约人因承诺超过期限不

接受该承诺的以外，该承诺有效。” 承诺可以撤回但不可以

撤销。 承诺可以撤回。撤回承诺的通知应当在承诺通知到达

要约人之前或者与承诺通知同时到达要约人。 3.掌握合同的

一般条款 1.当事人的名称或姓名和所住 2.标的 3.数量 4.质量 5.

价款或酬金 6.履行期限.地点和方式 7.违约责任 8.解决争议的

方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

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